学生活动借用多媒体设备申请表
	申请单位
	
	教室编号
	

	使用时间
	  年   月    日（第     周 星期      ）第     ~      节

	申请事由：

经办人签名：

年   月    日

	学工办（院团委）或相应协会的主管教师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盖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教务科意见：

 同意

签名：

年     月       日




注：1、多媒体教室主要用于教学，经办人必须对设备的安全负责，如果由于未按操作程序造成设备损坏，维修费用由经办人所在单位支付。学生活动时借用必须签多媒体教室借用责任书。
2、本表一式三份，经教务处教务科批准后教务科留一份，交相应教学楼值班室，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各一份。

多媒体教室借用责任书
    一、学生活动需借用多媒体教室，应指定一名老师（团委、学工办或本校其他教师）作为活动责任人，对活动的管理工作负完全责任。
    二、活动责任人应具备熟练操作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能力，不得擅自在计算机上安装和卸载操作系统，插拔USB盘应按要求进行，活动结束后负责关闭投影机、屏幕、功放和计算机，切断电源，使教室内所有设施恢复到使用前的状态。
    三、活动责任人除应保证多媒体教室设备的完好外，还应保证教室的清洁卫生，参加活动人员的安全等。
    四、因违章使用造成事故（如设备损坏、投影机未关闭、控制柜未锁好、控制柜钥匙未及时交回等）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。情节轻微的学校将对责任人以一般教学事故论处，给予警告批评、记录在案并在学校公文系统中予以不点名公布；情节严重的以严重教学事故论处，对责任人给予全校通报批评，学年考核为基本合格；情节特别严重的以重大教学事故论处，对责任人学年考核为不合格，并给予行政处分（行政警告、记过、停职等）。
    五、本责任书一式二份（责任人、教务处各一份）。
    我同意上述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